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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為使社團活動經費補助公開化、公平化、制度化，並促使社團積極推動校園

和諧、回饋社會暨健全社團組織發展等各項活動，特訂本辦法。 

二、社團活動經費應以社費支出為原則，若因配合學校活動、舉辦全校性活動及跨校

性活動等，社團活動經費不足時，可依社團性質及社團活動重點申請學校訓輔

經費或學生會會費補助。 

三、經費補助對象可分下列二類： 

（1） 本校核准成立之正式社團。 

（2） 社團評鑑成績在甲等(含)以上，及未連續乙等(含)以上之社團。

四、社團活動有下列各款情形之者，不予補助： 

（1） 純係社員間慶生、參觀、郊遊或娛樂性之活動。 

（2） 各社團迎新、送舊、舞會活動。 

（3） 社團器材維修(添購器材可依社團新增器材採購辦法提出申請)。

五、經費補助申請、結報與領款相關規定： 

(1) 社團應於每學期結束前，提出下學期活動計畫級所需經費預算表，由供學

生會及體課組依社團申請活動的規模及所需經費總額，編列下學期各社團

經費補助預算。 

(2) 經核准辦理之活動，需於活動開始一週前，檢具活動企劃書及相關經費預

算細目，向學生會及體育與課外活動組提出申請；並於活動結束二週內填

寫成果報告書(附件一)、活動照片(附件二)、經費結算表(附件三)及活動

經費單據向學生會及體育與課外活動組辦理核銷，逾期得不予補助。 

(3) 社團可於活動前至體育與課外活動組辦理借支，體育與課外活動組得依當

時經費運用狀況及社團以往結案經驗衡量借支額度，已借支活動請嚴格遵

守結案期限。 

六、補助標準及補助經費來源： 

項 目 補助原則 補助費別及範圍 備 註 
社團幹部訓練 以二天以上之訓練

行程為原則 
1. 以宣傳費、講義資料費、場地

費、器材租借費、授課老師鐘點

費及交通費為原則 

2. 活動補助以 15000 元為上限 

1.授課老師鐘點費標準：  

畢業學長姐 400 元/時 

校內師長 800 元/時  

校外專業人士 1500 元/ 時 

車馬費 500 元 

2. 計畫書須含課程表及師資簡介 



社會服務 1. 須有社區民眾

參加 

2. 屬公益性活動 

1. 以保險費、交通費、宣傳費、講

義資料費、場地費、器材租借

費、活動餐點、工作人員餐費

為原則 

2. 活動補助以50000元為上限 

1.3000 元以下，申請學生會補助 

2.3000 元以上，申請訓輔經費補助 

康樂活動 1. 社團成果發表會 

2. 社團聯合成果發

表會 

1.以燈光音響租借、活動帳蓬搭設

費、工作人員餐費為原則 

2.活動補助以20000元為原則 

1. 各社團自行辦理者，申請學生會補

助，每學年度補助一次為原則 

2. 社團聯合成果發表會者，申請訓輔

經費補助。 

社團專長研

習活動 

以校內假日一天研

習活動為原則 
1. 以宣傳費、講義資料費、 器材

租借費、授課老師鐘 點費為原則 

2. 活動補助以 10000 元為上限 

1.授課老師鐘點費標準： 

畢業學長姐 400 元/時 

校內師長 800 元/時 

校外專業人士 1500 元/時 

 車馬費 500 元 

2. 計畫書需含課程表及師資簡介 

參加校外比賽 
社團代表學校參加

全國性、台灣區或

校際性比賽. 

以運費、交通費、保險費、住宿費

及餐費為限 

1. 需提示主辦單來文，申請訓輔經費
補助。 

2. 交通費：以火車復興號為限，短程

車資與計程車費不予補助 

3. 住宿費：500 元/人/日 

4. 保險費：檢附保險公司之收據及

投保名冊 

社團辦理

校際性活動 

1. 五個學校以上報

名參加 

2. 二天以上之活動 

行程 

1.活動補助以 30000 元為原則 視活動大小及預算斟酌調整補助 

配合學校

慶典活動 

1. 迎新註冊 

2. 校慶、校運活動 

3. 文藝季 

4. 畢業典禮 

依專案申請  

其 他  
依專案申請 

 

 

七、榮獲績優社團者，其補助款將專案從優補助。 

八、如有特殊情形，可專案申請補助；若報核不實者，取消本項補助；補助款若超過

實際支出，餘款應悉數繳回。 

九、社團如欲對外募集經費，或尋求廠商贊助，應事先經體育與課外活動組同意並獲學生事



務處核准；凡經核准對外募款之社團活動，體育與課外活動組得不補助經費，且

募集經費應列為社團收入經費，將帳目經體育與課外活動組輔導老師審閱簽章後，

送體育與課外活動組核備。 

十、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